《庄河市养殖用海温升区补偿标准（草案）》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规范庄河市养殖用海补偿工作，根据《庄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庄河市涉海涉渔动迁补偿标准的通知》（庄政办发〔2021〕43号）中“温升区补偿标准以签协议时，通过评估确定的市场价格予以补偿”，我局委托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对养殖用海温升区补偿标准进行了评估，庄河核电项目一期温排水养殖用海补偿评估报告中确定补偿标准：养殖用海1-2℃（不含2℃）温升区范围补偿标准为2500元/亩，2-4℃（不含4℃）温升区范围补偿标准为5000元/亩。市政府决定制定出台《庄河市养殖用海温升区补偿标准》，以便更好的解决辽宁庄河核电厂一期工程温排水可能造成温升区内养殖用海的损失问题。
在该标准起草完毕后，已向市发展改革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大项目办、栗子房镇人民政府、融强公司等征求意见，同时在市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收到的合理性意见对办法进行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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